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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
1．《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由教育部第32号令公布。

2.《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适用于中国境内公办的幼儿园和各级各类学校。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参照本规定执行。

3．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

4、教职工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学校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5、教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学校发展规划、教职工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校园建设以及其他重大改革和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6、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和建议，以会议决议的方式做出。

7、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沟通机制，全面听取教职工代表大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合理吸收采纳。

8、有教职工80人以上的学校，应当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9、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占全体教职工的比例，由地方省级教育等部门确定；地方省级教育等部门没有确定的，由学校自主确定。

10、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以学院、系（所、年级）、室（组）等为单位，由教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11、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可以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组），并推选出团（组）长。

12、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以教师为主体，教师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数的60%，并应当根据学校实际，保证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和女教师代表。

13、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接受选举单位教职工的监督。

14、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任期3年或5年，可以连选连任。

15、教职工代表大会每学年至少召开一次。

16、教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表决，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17、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由学校各方面人员组成，其中教师代表应占多数。

18、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由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

19、学校工会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

20、《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多项选择
1、制定《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目的是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促进学校依法治校。
2、下列工作内容属于教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是：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讨论通过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方案以及相应的教职工聘任、考核、奖惩办法；审议提案办理情况；按照有关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干部。
3、教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章程、规章制度和决策的落实进行监督。
4、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应当根据学校的中心工作、教职工的普遍要求，由学校工会提交学校研究确定，并提请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5、作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学校工会的工作职责包括：做好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会务工作；组织传达教职工代表大会精神，督促检查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落实；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培训；就学校民主管理工作向学校党组织汇报，与学校沟通。
6、学校工作会做好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需要组织选举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征集和整理提案；提出会议议题、方案和主席团建议人选。
三、判断正误
1、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要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2、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3、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4、学校提出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方案以及相应的教职工聘任、考核、奖惩办法，要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5、学校制定或者修订章程，需要征求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

6、学校对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会议决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吸收采纳的，应当做出说明。

7、凡与学校签订聘任聘用合同、具有聘任聘用关系的教职工，均可当选为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

8、选举、更换和撤换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程序，由学校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本校实际予以明确规定。

9、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及时向本部门教职工通报参加教职工代表大会活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受评议监督。

10、教职工大会制度的性质、领导关系、组织制度、运行规则等，与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相同。

11、教职工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出席。

12、特邀或列席代表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不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13、遇有重大事项，经学校、学校工会或1/2以上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14、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基本形式。
15、学校工会作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其承担职责所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应当由学校提供。

16、2012年1月1日起，《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废止。

